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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层治理水平的提高要求构建农村社会治理共同体，企业参与农村社会治理共同体的过程是企业与农

民、村集体以及地方政府的互动体现。通过长期频繁的互动，在文化、社会、政治方面形成嵌入机制，这是企业参与

农村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形成机制。而要维持农村社会治理共同体的稳定，还需要有动力机制。作为以盈利为目的

的市场主体，企业会在组织利益与治理参与间建立交换机制。嵌入机制与交换机制相互强化，不仅促使企业有效参与

村庄治理，也可维护企业利益，为其参与村庄建设提供基础。研究发现企业的治理行为与盈利行为有机结合才更具现

实可行性，这为厘清企业这一主体如何参与农村社会治理共同体提供了参考，有助于提升农村基层治理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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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 “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提升社会治理效

能”①。加强农村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高乡村社会治理水平的重要内容。农村社

会治理共同体是以乡村社会资源和多种机制为支撑，以增强乡村善治为目标，通过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基层

治理的一种多元共治模式，强调从“乡政村治”到 “多元共治”的转变，②这对市场主体及社会力量提出

了要求。与行政力量相比，市场主体在公共服务供给上更具专业性和多样性，能够更好满足人们的差异化

需求。事实上，随着“行动主义”在世界各国的兴起，“社会不再满足于继续作为旁观的主权者，要求成

为行动者，直接地参与或独立地开展治理行动”③。但当前从实践上看，体制外主体参与社会治理的积极

性不足，政府治理与社会治理有效协同的保障机制不完善，行政机制时常遮蔽社会机制，④这也导致社会

治理动力不足。因此，给予社会力量充足的空间，发挥其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将既有利于推动我国新发

展阶段的经济社会转型，也有利于全面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而社会力量不仅包括社会组

织，也包括企业。在社会治理共同体中不同主体的组织边界和功能定位不同，其发挥的作用存在差异，⑤

企业经常被认为是逐利性组织，其治理功能与市场功能间似乎存在张力。但在很多实践活动中可以看到企

业通过创新产品和服务，实现了社会治理与市场经营的有机结合，⑥形成生产型治理模式。⑦因此，弄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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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如何平衡治理任务和组织目标，也就是如何在参与社会治理的同时维持企业运营发展非常重要，这对

于充分发挥企业作用，建设可持续的农村社会治理共同体意义重大。基于此，本文将结合河南省 S 县桃庄

农业公司的实践行动讨论企业参与农村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机制。
2019 年、2020 年和 2022 年笔者及所在的研究团队对河南省中部 S 县的桃庄农业公司进行了深度跟踪

调研。该农业公司成立于 2013 年，截至 2022 年，已投资 2000 多万元，购置了大量现代农业机械、建设

了大型仓库，土地流转规模持续稳定在 5300 余亩。桃庄农业公司的发起人白总此前在郑州经营一家双汇

食品销售代理公司，一直以来效益都不错。在家乡村书记的号召下，加上个人的农业情怀，2013 年白总

返乡创立桃庄农业公司进行农业规模化经营。桃庄农业公司的发展历程大体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

段是 2013—2017 年，此时桃庄农业公司初步涉足农业，主要任务在于探索与地方社会中多元主体有效互

动的方式，并调整形成农业经营效益最大化的种植结构。第二阶段是 2018—2022 年，此时桃庄农业公司

与地方社会多元主体间的关系得以理顺，经济效益也因此得以提升，其参与村庄公共事务的能力增加。由

于桃庄农业公司的发展与村庄存在深度关联，其经营运转过程也伴随着参与农村社会治理的行动，这种参

与是通过与多元主体的互动实践得以实现的。下文将结合桃庄农业公司与多元主体的互动，讨论企业参与

农村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机制。

一、文献综述与理论框架

企业参与村庄治理，为农村提供社会服务的方式有多种，包括政府购买市场服务形成的 “以钱养事”
模式和企业作为独立主体为农村提供社会服务模式。这两种模式存在根本上的区别，“以钱养事”是指政

府根据职能转换的要求和可用财力的许可，由乡镇和县级业务主管部门共同确定本地每年需要完成的农村

公益性服务项目，连同具体的服务时间、服务质量、服务价格、考核结算的要求，面向社会公开招标，企

业竞标，参与到农村公共服务中。① 而本文所讨论的企业参与农村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是指企业为支持

社区发展而投入人力、物力和智力等资源，以提高社区居民生活质量和社区自我发展能力的系列社区建设

活动。② 目前，企业参与社会治理的程度越来越深，包括环境保护、社区建设、扶贫救助等领域，在这种

模式中企业作为独立主体为农村提供社会服务的服务时间、服务质量、服务价格都由企业自己决策并负

责，政府以及其它社会主体与企业是相互独立的关系。学界对于企业参与社会治理的这种模式已有一些研

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从企业参与农村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影响因素视角出发，企业家精神是其中非常重要的因素。企

业家精神，包括创新创业导向的商业企业家精神、社会创新创业导向的社会企业家精神与价值共享共益导

向的共益型企业家精神，它可以有效驱动企业履行社会责任。③ 企业社会责任是社会治理共同体的重要治

理能力来源，企业社会责任的基本功能本身就是社会治理，④ 这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有很鲜明的体

现，⑤ 高度的社会责任感推动企业为农村社区提供社会服务，参与到农村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建设中。但也

存在着伪社会责任泛滥，社会责任“暗度陈仓”设租寻租，企业社会责任实践“面热内冷”等实践困境，

即一些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只是一种 “作秀”行为，本质上是为了获取政策支持、追求企业经济利益。这

种异化的社会责任对社会治理作用有限，甚至可能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⑥

从企业参与农村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结构视角出发，涉及到企业与政府及村庄社会之间的互动关

系。有关政商关系的研究认为，企业参与社会治理，需要政府治理、市场治理、公司治理、社会治理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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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体联动，综合发力，破解公共服务难题。① 而为了加强企业参与社会治理的制度保障，需要从完善政府

与企业间数据共享机制，政企合作的定价机制与付费机制等角度入手，② 也存在政府向企业派驻人员或组

织，推动企业参与社会治理的情况。③ 村企关系的研究则主要关注企业在村域范围内生产经营时与村庄之

间的地位关系及互动实践。在非正式制度的影响下，村企关系的变化呈现多样性，随着村庄和企业家之间

所拥有资源可替代程度的变化，村企关系由“村庄型公司”向“公司型村庄”转变。④ 企业对村庄产生深

刻影响，经常出现忽略农民的社会、文化需要和经济利益，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村庄福利发展。⑤ 这些情况

的出现主要是因为村企双方行动逻辑存在根本差异。企业尤其是外来资本秉持权力逻辑和精英导向，而村

庄在利益导向之外，还有建设好村庄的价值理性，企业的资本理性与村庄的互惠道义性需求难以互融时就

产生困境。⑥ 一些企业为避免困境产生，直接选择成为村庄中的 “飞地”⑦，逃避在村企之间寻找市场逻辑

和乡土逻辑之间的平衡。⑧ 这种消极的村企关系严重影响了村企间的有效互动，很难提升农村社会治理的

治理效能。
综合以上的讨论，我们发现已有研究在关注企业参与农村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时，侧重于对政商、村

企关系样态的关注，特别关注了企业本身的实践行动，但对具体的参与机制关注有限，忽视了企业与多元

主体间的互动关系。企业作为村庄的外来主体在参与村庄社会治理时，涉及到与地方政府、村集体、农民

之间的互动，这些互动关系影响着企业参与的农村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形成机制，共同体形成后还需要有动

力维持其长期发展，因此，动力机制的研究也非常重要。基于此，本文从企业参与农村社会治理共同体建

设的形成机制和动力机制两个方面进行讨论。
企业参与农村社会治理是以增加农民就业、完善基础设施、处理村民纠纷等为主要形式，其参与农村

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形成过程伴随着参与这些事务时与农民、村集体以及地方政府的互动，这种互动本

质上是企业作为一个外来主体嵌入到村庄社会结构中，即存在嵌入机制。事实上，我们也不应忽视企业的

社会属性，波兰尼认为市场生态与社会生态之间并不是完全独立的，人类社会演进的过程就是市场逐步嵌

入社会的过程，任何的 “市场经济”都处于特定的社会文化情境中。⑨ 因此，企业不仅有单一的经济属

性，还有社会、道德等多维属性和多元化目标。祖可和迪马吉奥将嵌入性分为文化嵌入、结构嵌入、认知

嵌入和政治嵌入，�10 结构嵌入本质上是社会关系的影响，而认知嵌入也会受到文化的影响，因此，本文将

通过文化嵌入、社会嵌入和政治嵌入来分析企业参与农村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嵌入机制。具体来看，为

了有效参与农村社会治理，企业需要通过与农民的互动，了解村庄的文化习惯，并根据这些习俗惯例做出

行动调整，在此基础上形成文化嵌入。企业为农村提供社会服务也需要与村集体进行互动，受村庄社会结

构和社会秩序的影响，因此企业与村集体的互动会形成社会嵌入。除了农民和村集体，地方政府在村庄社

会治理中的角色也不可忽视。虽然地方政府在村庄之外，但乡镇等基层政府的治理对象和任务落实在村庄

内部，因此企业也需要与地方政府互动，获得支持和指导，在此基础上形成政治嵌入。综上，企业参与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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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嵌入机制包括文化嵌入、社会嵌入和政治嵌入。当然，这些嵌入机制之间并不是

彼此孤立的，而是相互联系，共同促进的，在此作用下，企业与村庄社会的关联程度更紧密，企业参与村

庄治理的能力更强。
但任何组织或者共同体的维持都需要有动力机制，特别是企业作为市场主体，其参与农村社会治理共

同体建设的基本前提是企业可以正常运转，因此其动力来源在于企业利益的获得，即在为农村提供社会服

务的同时，也可以实现企业盈利。那么在企业参与村庄社会治理与企业利益之间就存在交换机制。我们不

否认企业具有社会责任感，不否认企业在发展时会考虑到村庄发展和农民利益，甚至适当出让企业利益满

足村庄发展需求，但企业也要考虑到企业的生存这一现实问题。事实上，当企业、政府和社区在互动过程

中形成良性关系，并且企业重视的 “有效公益”、政府追求的 “有效治理”和社区关注的 “有效服务”
达到动态平衡时，社会治理共同体才可以被持续生产出来。① 结合现实案例，交换机制表现为群众利益与

企业声望的交换，村庄秩序与营商环境的交换以及服务效能与行政支持的交换。

二、嵌入: 企业参与农村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形成机制

企业参与农村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强调的是在农村社会治理共同体形成过程中，企业发挥有效的治理

功能，参与到村庄公共事务中，为村庄提供公共服务。这一治理模式的形成主要依靠企业与农民、村集体

和地方政府形成有效的互动结构。
( 一) 文化嵌入: 与农民形成关联共融的关系

经济社会学特别强调在讨论经济行为时要考虑社会因素，经济行动受社会因素的影响，因此，文化对

企业行为的作用也不可忽视。文化可以通过影响行动者如何定义他们的利益来影响经济行为，也可以通过

限制其对他们自身的努力来影响经济行为，并形塑群体调配资源的能力和调配的目标。② “文化嵌入”中

的“文化”包括宏观层面和中观层面的文化，本文所说的 “文化嵌入”是指企业在参与农村社会治理共

同体建设过程中受到村庄原有观念习俗等文化传统的影响。因为对于农业企业来说乡土性，即乡土社会中

存在的各种社会关系、伦理关系以及基于这些关系形成的村庄结构是必须要考虑到的因素。而企业在为农

村提供公共服务时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市场主体与农民之间的交易成本问题，其中与农民的熟悉程度会影响

到交易成本的大小。③ 与农民们越熟悉，越了解农民的文化习惯，企业也就越能够调整自己的行为获得农

民的认可，进而减少参与村庄社会治理过程中产生的冲突和矛盾。
桃庄农业公司参与村庄社会治理主要体现在进行农业规模经营时为在村村民提供就业机会，完善村庄

基础设施建设等。该公司的发起人白总虽是本地人，但由于常年在外地做生意，对家乡已经比较陌生，其

返乡进行农业规模经营，最先面临的问题就是土地流转问题。而村庄中社会关系的影响深远，同时村干部

作为政府的象征，其社会威望较高，因此白总借助亲戚关系及各村村干部的宣传，号召农民进行土地流

转。但土地流转后并不能保证桃庄农业公司的规模经营有效进行，农业企业在农村中的经营活动经常面临

的是雇工中的偷懒和农产品的被盗问题，④ 很多企业由于无法有效处理这些问题而退出农业。这本质上是

由于农业企业与地方社会沟通不畅，无法得到农民的信任。为避免这些情况的出现，桃庄农业公司采取了

多种方式。首先，招聘贫困农民到公司的地里干活，还借助私人关系帮贫困村民以低价买到水泥修缮房

屋。其次，白总积极参与到村庄人情关系网络中。村里的红白事，白总只要知道都会去随份子钱甚至帮

忙。而且他还通过加强与村民的日常互动，与村民建立熟人关系。每天早上白总都会到周边流转的土地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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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悠，遇到早起干活的农民他都会打个招呼，随手递根烟闲聊会儿。这些琐碎的日常性互动增加了村民对

白总的熟悉程度，对他们来说，白总不再是一个有心理距离的返乡能人或企业老板，桃庄农业公司也不再

是一个陌生企业，而是一个与本村密切相关的企业。
事实上，由于桃庄农业公司的流转面积大，即使机械化水平已经很高，在边角地方除草、打药、施肥

以及摘花生之时也需要请当地村民做小工。在这些环节中企业一般都会面临雇工上的道德风险问题，偷

懒、磨洋工的现象屡见不鲜。为避免这些问题，桃庄农业公司在选择农业雇工时，优先选择的是流转土地

的村民，他们没有土地后就不会在工作时还要惦记自己家的农活。而在村民工作时，公司并不会严格规定

工作时间，例如在天气炎热时，村民可以自己选择工作时间，只要能够完成工作就行，在气温很高时，白

总甚至会主动提醒雇工收工回家，等到天气凉快再下地。有时农活任务紧急，临到饭点，如果雇工还在地

里干活，白总会到饭店打包饭菜，买些饮料给他们，他不会计较当天活计合约是否管饭。基于这些行为，

村民对桃庄农业公司非常认可，在访谈中被问到是否有人会去偷公司地里的庄稼时，很多农民都会说

“公司老板对我们非常好，都是自己人，谁好意思去人家地里偷东西?” ( FAH －20220524)

在白总与村民的近距离互动过程中，村民将白总视为自己人。白总通过替村民着想，在当地树立了好

老板的形象，这为农业企业了解村庄行为规范，实现有效嵌入提供了基础。事实上，从农民的观念角度分

析，农业企业在经营过程中面临农民的道德风险问题，是 “弱者的武器”的一种体现，是农民排斥 “外

人”、惩罚“坏人”的方式。① 而好老板的形象则拉近了企业与村民之间的距离，村民从观念上认可企业，

企业在与村民互动中逐渐习得当地文化，这是文化嵌入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企业需要农业雇

工; 另一方面，在村农民也需要解决就业问题。基于此，双方之间形成了关联共融的关系。随着企业与村

民间形成良好的互动关系，文化嵌入程度逐步加深，这种关联共融的关系也得以强化。文化嵌入为企业参

与农村治理共同体建设提供了条件。
( 二) 社会嵌入: 与村集体形成合作共治的关系

农业企业参与村庄社会治理除了需要与村民建立良好关系外，还需要与村集体进行有效沟通。桃庄农

业公司的白总在返乡前与大多数村庄的村干部并不熟悉，但由于流转土地的几个村庄相距都不远，通过亲

戚朋友的关系就可以与各村干部建立起联系，当然联系最密切的就是本村村集体。桃庄农业公司的经营面

积大，机械化水平高，对机械手的需求度高，机械手不仅需要懂得操作农机，还需要长期稳定，不至于在

需要农机工作时找不到人，所以，农机手必须长期在村。而在村的村干部虽然要求坐班制，但实践中他们

也可以机动调整时间完成农活，对于农业企业来说，村干部就是非常合适的人选，村干部也需要农机手这

份工作来获得额外的收入。基于这些情况，桃庄农业公司找来本村村干部作为农机手，按每年 4 ～ 5 万的

工资标准雇佣他们为公司的长期工人。这些村干部会操作普通农机，但桃庄农业公司购买的是大型新农

机，甚至部分是进口机械，需要重新学习如何操作，并考取农机证。为了提高农机手的技术水平，桃庄农

机公司自费送村干部到驾校学习。此外，白总还参与到村干部的人情关系网络中，谁家有红白事，白总都

会上一份礼物。在村干部需要给儿子结婚购置新房时，白总借给其十多万。这种相互依存，相互走动的行

为使得企业与村干部之间形成合作关系。
而对于村集体的事务，桃庄农业公司也积极支持。由于桃庄村集体经济力量较弱，村庄道路等基础设

施陈旧且不完善，影响村民的生产生活和出行，桃庄农业公司就将村庄主干道平整硬化，并清理修缮道路

两旁的排水沟。公司还赞助树苗绿化、美化村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公司积极参与村里志愿服务，

并向村集体捐赠口罩、方便面、矿泉水等物资。除此之外，公司也积极参与村庄日常事务治理。笔者在调

研期间刚好碰到村庄垃圾堆着火，当时村干部和农业公司的雇工们一起带着工具去灭火。基于此，农业企

业与村集体之间形成了共治的关系。
社会嵌入包括关系嵌入和结构嵌入。关系嵌入程度主要由主体与其他利益相关者的联系频率以及连接

强弱衡量，结构嵌入是指主体嵌入到当地的社会网络中。关系嵌入和结构嵌入都是通过关系建立非正式连

接，嵌入到当地的社会网络中，促进信息和资源的交流。桃庄农业公司一方面与村集体的代理人即村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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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良好的私人关系，为他们提供工作机会，另一方面积极参与到社会治理中，为村庄提供公共产品。在

这个过程中，农业公司将乡村干部、种植能手等整合进公司管理体系，降低交易成本，① 对村庄形成社会

嵌入，获得支持性、互补性资源。企业与村集体的这种合作共治的关系有助于企业深度参与到村庄治理

中，与村集体分工合作为村庄提供社会服务。
( 三) 政治嵌入: 与地方政府形成协同共赢的关系

在祖可和迪马吉奥看来，政治嵌入是指行为主体所处的政治环境、政治体制、权力结构对主体行为产

生影响，② 可见，政治嵌入强调的是政治因素的影响。从微观层面讲，地方政策、地方行政结构、与地方

政府工作人员的关系等都会对行动主体产生影响。村庄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也必然超出村庄范围，与地方

政府等村外主体共同服务村庄。农业企业参与村庄社会治理，为村庄引入资金、技术等资源，会受到地方

政治环境等相关因素的影响，因而农业企业需要关注与地方政府的互动。
S 县是我国小麦、玉米等粮食作物的主产区，是全国粮食生产百强县，其粮食作物种植面积达 220 万

亩，当地的农业工作任务重，农业相关项目也较多。桃庄农业公司在当地属于经营面积最大的农业企业，

它在机械化率、管理方式和经营方式上相对于其它农业经营主体更具有优势。因而，地方政府需要申报一

些农业项目时，会首先找到桃庄农业公司动员其进行申请，农业公司也会积极配合递交材料。事实上，并

不是所有的农业企业都愿意申报这些项目。访谈中很多农业企业或者种粮大户都表示 “申请那些项目太

麻烦了，光那些材料都要打印一大摞，准备这些材料太耗费精力，我宁愿去地里多干点活。而且这些项目

申请下来耗时也非常长，有些项目是说给钱，但通常很久才到位，我之前申请的都还没有见到钱呢”
( QDH －20220516) 。因此，当地方政府将项目申报通知发出后，往往是没人响应或者响应者寥寥。而对

于桃庄农业公司的积极配合，政府工作人员则表示非常认可，“桃庄农业公司每次都很积极，我们通知有

什么项目要申报了，说它条件符合， ( 工作人员) 马上就会把资料整理好交过来，非常配合我们的工作。
确实很多人都不愿意申请，都是种地的，准备那些资料对他们来说都很难” ( XNJ － 20220519) 。通过积极

配合地方政府工作，桃庄农业公司获得了地方政府的认可。除此之外，企业还参与到政府人员的生活中。
通过个人之间的日常交往互动，地方政府加深了对桃庄农业公司的认识和了解，这为桃庄农业公司获得有

效的信息和资源提供了条件，便于其参与到村庄治理共同体中，为村庄提供充分的稀缺要素和公共服务。
地方政治环境不仅包括政策制度等规范化条文，还包括政府人员的影响，企业在与地方政府的互动

中，形成政治嵌入。企业积极配合政府工作，强化与政府工作人员的私人关系，一方面政府的工作任务得

以完成; 另一方面，企业得以获得参与村庄社会治理的有利政治环境，企业与地方政府双方建立起协同共

赢的关系。这为农业企业获得政治合法性，积极参与村庄社会治理提供了支持。

三、交换: 企业参与农村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动力机制

以上讨论了企业参与农村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形成机制，但企业参与村庄治理的行为以及治理共同体的

形成并不是一劳永逸的，形成之后还要有持续的动力机制保证其长久性。这就需要考虑到企业的性质，虽

然我们强调企业具有社会责任感以及公德心，但仍不可忽视企业经济理性的特点，即使企业参与了农村社

会治理共同体建设，它也具有追求企业利益的目的。社会交换理论强调交换主体的 “理性人”身份，即

人类的一切社会活动都受到某种能带来奖励或报酬的交换活动的支配。③ 从实践目的角度出发，企业参与

农村社会治理共同体一方面是为了改善农村生存环境，另一方面是为了在改善农村生存环境的基础上改善

企业的营商环境，增进企业利益。因此，在企业参与治理共同体的行为与企业利益之间存在着交换机制。
( 一) 群众利益与企业声望的交换

中国传统文化和价值观念中深植着为人民服务、群众利益至上的标准和目标，也有 “天下兴亡，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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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有责”的价值观要求。因此，很多企业家经营成功后都会回馈乡梓，建设家乡，依靠这种情怀，一些

企业在利益追求之外也寻求制度创新，承担社会责任，这是企业家精神的一种体现。事实上，企业作为社

会中的一员，其经营活动不可能脱离社会而独自生存，它与社会是共生的，其经营发展嵌入在社会关系属

性中。① 企业的社会声望高低与其参与社会事务的程度密切相关。承担的社会责任越多，为社会贡献力量

越大，企业越能够获得正面的社会评价，企业发展也更长远。因此，很多企业都将维护群众利益，实现社

会效益作为参与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追求。桃庄农业公司在农业生产经营中也经常表现出维护群众利益

的面向。
桃庄农业公司处理与农民间的关系奉行真诚和不计较的原则。“之前流转土地时，有个寡妇就是不肯

把土地流转给我，她家周边的土地都流转了，她就是想让我多给点租金，但租金必须是统一的，不能单独

给她家多一点，否则别家肯定不同意的。她态度也很强硬，最后就没把土地流转给我。后来还经常找麻

烦，说打药的时候打到她家地里了，种地的时候多种到她家地里了。有一年收麦时下大雨，大家都在抢

收，我的几台机器都下地收麦子，那个时候她喊不来车，其他人的车都在忙着收大片地呢，就她这一片没

人愿意折腾费劲的。我看她一个人在地里收，挺可怜的，总不能眼看着她一年的心血全毁了吧，我也就没

跟她计较什么，顺便帮她收了，也没跟她要收割费” ( BHL －20220518) 。
农业公司维护村民的利益，村民也处处为公司利益着想，笔者在调研中访谈到一位长期在桃庄农业公

司做零活的老人，她偶尔也在其他种粮大户的地里干活，但 “只要桃庄公司打电话说地里有点活需要干

时，即便那会儿我们在忙其它事情，我们也会立刻过去，哪怕不要工钱，也会过去”。“之前打药是按桶

算钱，有一次药打完了，领头的让我们继续打，可是已经没药了，他说管它有没有药，哪怕打水也行，反

正只要打就有钱。但这个事情我是坚决不干的，人家桃庄公司平常对我们都很实在，我们在地里干活时候

经常给我们买点饮料什么的，那我们干活肯定得凭良心” ( LAY －20220524) 。
维护村民的利益，为桃庄农业公司赢得了村民的信任和很高的企业声望，而信任和认可是社会治理共

同体建设的关键和基础。② 在调研中发现不管有没有把土地流转给桃庄农业公司，桃庄农民普遍认可农业

公司。农业企业经常面临与村庄沟通不畅的问题，多数情况下是企业与村民之间存在利益争端，村民利益

受损。③ 因此，维护村民利益，获得村民的认可，更有助于企业在村庄的生产经营，这也可以进一步促进

企业参与村庄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
( 二) 村庄秩序与营商环境的交换

营商环境，是指伴随企业活动整个过程的各种周围境况和条件的综合，具体包括影响企业活动的法律

要素、政治要素、经济要素和社会要素等，是一项涉及经济社会改革和对外开放众多领域的系统工程。④

营商环境对企业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良好的营商环境可以为企业提供充分的发展空间，而对于农业企

业来说，有效的营商环境离不开良好的村庄秩序。
桃庄农业公司对村庄秩序的影响表现在多个方面。首先，农业经营环境和村庄风气得以改善。S 县农

业农村局工作人员对外地农业公司比较少的解释是: “外地人过来我们这里开农业公司很难立足，老百姓

都是专偷外地人的。当时有个外地老板来这里，他种的花生熟了，他们在前面收，农民在后面捡，甚至人

家的机器还没收出来，农民就进地里了。派出所的人都来了，但也没办法，最后那个老板就不干了” ( HZ
－20220517) 。这主要是由于外地农业公司很难与村民处理好关系，长期处于亏损状态，最终只能选择退

出。白总虽然是本地人，但他长期在外地做生意，且其流转的面积已经超出了本村范围，因此桃庄农业公

司也面临农业经营环境的问题。为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桃庄农业公司建立了巡逻制度，特别是在农作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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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熟时期，几个长工都会到地里巡逻。除此之外，在发现盗窃事件时，公司会报警处理，同时也会告知村

民共同监督，举报偷盗农作物的人，公司直接奖励 2000 元。白总对流转土地的认识是: “既然我已经把土

地流转过来了，那么，土地上的东西，包括秸秆就都是我的，只有我同意你去捡拾，那才可以，否则就是

偷盗” ( BHL －20220523) 。经过长期互动，村庄规范和农民观念已经有所转变，偷盗行为大大减少，村

庄社会风气也得到明显改善。
其次，逐渐形成村庄土地流转秩序。在桃庄农业公司进行规模化经营前，当地的土地抛荒问题比较严

重，白总被请回来种地也与当时土地抛荒问题有关。当时部分农民外出打工，要么选择直接撂荒，要么把

土地给亲戚种植，这一过程中几乎不存在土地租金的问题。桃庄农业公司成立后，要进行土地规模种植经

营，土地价值就以土地租金的形式表现出来。事实上，在桃庄农业公司经营土地前，部分土地也存在租

金，但租金更多考虑了人情，甚至会因为碍于人情而不收租金，积攒的不公平感会在其他事件上形成纠

纷。而桃庄农业公司进入后，由于流转面积大，涉及范围广，在其影响下，当地的土地租金逐渐市场化、
合理化，最终稳定在供需平衡的价格上，农民很少再因租金问题而产生很大的争端。

桃庄农业公司对村庄秩序的影响，加深了企业的嵌入程度。近些年来，桃庄农业公司开始由原来的亏

损转为赢利，这与良好的营商环境，即村庄秩序密切相关。桃庄农业公司参与村庄社会治理，改善了村庄

社会秩序，也弥补了村庄缺乏治理精英的困境，① 这反作用于桃庄农业公司，为其提供了有利的经营条

件。在这一过程的背后存在村庄秩序与营商环境的交换，这一交换机制也为企业参与村庄治理共同体建设

提供了有效动力。
( 三) 服务效能与行政支持的交换

企业参与农村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重要目标是改善农民生活条件，提高村庄发展水平，这是企业在

村庄社会中服务效能的体现。桃庄农业公司参与乡村治理后村庄治理水平显著提高。首先，一些老人和留

守在家的中年人获得了就业机会。桃庄农业公司有 12 名长期工作人员，平常也会雇佣一些临时工做边角

料的工作，而在收割、施肥等农忙季节则会雇佣更多临时工。这种农业工作对于老年人等家庭剩余劳动力

来说是体现他们价值的机会。其次，桃庄农业公司积极改善村庄基础设施，做好相关绿化美化工作，促使

村庄整体环境显著提升。再次，桃庄农业公司还积极为村民提供公共服务。其仓库大院被作为公共空间，

满足农民晾晒、聊天和跳广场舞等多样化的需求。公司的农机也会被其他种粮大户借用，农机手也会经常

帮农民修理机器。因此，桃庄农业公司参与村庄治理的效果明显，其服务效能得到充分发挥。
事实上，对于企业来说，提高村庄服务效能的同时也可以获得地方政府的行政支持，因为乡村振兴也

是地方政府的治理任务。地方政府的行政支持主要体现在信息和资源的提供上。信息和资源对企业经营的

重要性不言而喻，而桃庄农业公司在积极参与村庄治理，提高服务范围和服务质量的同时，赢得了地方政

府的信任，这种信任使得地方政府在收到项目、农业发展方向等信息和资源时会优先考虑桃庄农业公司，

相信其可以充分利用这些信息和资源，提高农业生产水平，并带动村庄发展。在此基础上，农业企业就可

以获得政府支持。以信息沟通、视察参观和荣誉表彰等形式为代表的政府支持对企业来说也是一种象征性

符号，可以作为企业的象征资源表明政府为农业企业支持，这可以进一步提高农业企业参与村庄治理的积

极性。

四、结论与讨论

在乡村治理中如果单纯依靠行政力量，因受科层制的影响，村庄治理将缺乏灵活性和多样性; 如果单

纯依靠村庄自治力量，由于缺乏治理资源和治理手段，村庄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将受到限制。因此，需要

将社会力量引入村庄，多元主体协同共治，提高乡村治理效能。但对于企业这一主体参与村庄治理，则存

在很多质疑，或者质疑企业是否具备参与社会治理的能力，或者质疑企业参与社会治理的初衷。但在实践

中的确存在很多企业可以平衡其价值追求和利益追求的可能，在发展企业的同时为地方治理贡献力量。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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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背景下，研究企业参与村庄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机制，最大化地激发企业力

量参与到乡村治理中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本文结合经验案例认为企业参与村庄治理共同体建设存在形成机制和动力机制，这两种机制相互作

用，共同促进。企业作为外来主体，为村庄提供公共服务、基础设施等，这是伴随着企业运营而进行的，

因此，企业需要考虑村庄文化、社会结构和地方政治环境，在与农民、村集体及地方政府的互动中，实现

文化嵌入、社会嵌入和政治嵌入，嵌入机制是企业获得社会合法性和政治合法性的过程，这为企业参与农

村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提供条件。企业家精神和社会责任要求企业在追求经济理性时考虑到价值理性，但

任何组织或团体的运行是有成本的，必须有足够的经济收益来支付企业参与社会治理的费用，才能保证企

业持续参与到村庄治理中，即村庄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形成还需要有动力机制。因此企业通过维护群众利

益、调整村庄秩序和提升服务效能而获得较高的社会声望、有利的营商环境以及地方政府的支持。这是一

种交换机制，背后是企业价值理性和经济理性的平衡，这成为企业参与农村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动力机

制，为共同体协作稳定和可持续发展提供支持。
因此，我们在强调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时不能笼统地呼吁多元主体的参与，更重要的是根据不同组织

和多元主体的特点和性质，研究其参与治理共同体建设更具可行性和现实性的途径。首先，需要加快制度

建设和结构改革，为企业参与村庄治理共同体建设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在此基础上提高乡村治理现代化

水平。其次，乡村治理能力的提升以及乡村振兴的实现都要以村庄为主体。因此，农业企业需要尊重地方

文化和社会结构，激发村庄内生动力，在激发村民自治能力的基础上，发挥农业企业的治理功能。最后，

需要协调多元治理主体的关系，形成协作共治的治理格局，借助多元治理主体的多样化稀缺要素，盘活村

庄资源，提高农民生活水平，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Embedding and Exchange: A Study of the Mechanism of Enterprises Participating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Ｒural Social Governance Community

ZHAO Xiangyun
(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Development，Northwest A ＆ F University，Yangling 712100，China)

Abstract: The improvement of grass － roots governance requires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rural social governance community． The process
of enterprises participating in the rural social governance community is the embodiment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nterprises and farm-
ers，village collectives and local governments． Through long － term and frequent interaction，an embedding mechanism is formed in
cultural，social and political aspects，which is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for enterprises to participat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rural so-
cial governance community． In order to maintain the stability of the rural social governance community，we also need a dynamic mecha-
nism． As a profit － oriented market entity，enterprises will form an exchange mechanism between organizational interests and participa-
tion in governance． The embedding mechanism and exchange mechanism reinforce each other，which not only promote enterprises to ef-
fectively participate in village governance，but also safeguard the interests of enterprises and provide a basis for their participation in
village construction． This study concludes that the organic combination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behavior and profit － seeking behavior is
more realistic and feasible，which provides a reference for clarifying how enterprises as the main body participate in the rural social gov-
ernance community，and helps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rural grass － roots governance．
Key words: rural social governance community; social governance; enterprise’s participation; embedding; ex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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